附件七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遴薦要點
84.09.20行政會議通過
93.01.12所務會議修正通過
93.06.04院務會議修正通過

一、依據大學法第十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，特訂定成人教育研究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所長遴薦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二、本所所長遴選作業應於現任所長任期屆滿或出缺時，由現任所長召開遴選會議完成之。前項會議應有本所全體專任教師出席，始得開會投票。

三、凡本所編制內專任教授、副教授皆為候選人。

四、本所所長選舉，由全體老師出席，每人一票，每票得圈選一人，得票前二名為所長被推薦人選，再簽請院長轉陳校長圈選並聘任之。
五、本所所長每任任期三年，惟任期及服務年限應依有關法規之規定。

六、本辦法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，送請院務會議、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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